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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FMII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集中簿记建档系统

【V5.6.0】升级说明

NAFMII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客户端于 2023 年 12月 8日-10

日进行集中簿记建档系统【V5.6.0】版本优化升级，升级说明如下：

一、系统更新及版本

请使用现有的客户端登录，本期系统升级后系统版本为【V5.6.0】。

二、权限配置

本期系统升级新增金融债参与人角色，拥有金融债参与人角色的

机构可使用金融债券发行模块功能。系统将为簿记管理人/主承销商/

承销团成员/银行间市场合格机构投资者角色初始化金融债参与人角

色，并为拥有上述角色机构的管理员新增【金融债管理】、【金融债发

行前准备管理】、【金融债定价配售管理】、【金融债分销管理】菜单权

限，管理员需登录用户管理系统，点击左侧菜单栏【岗位管理】->

【岗位维护】中配置相应权限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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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完成后，需由另外一个管理员登录用户管理系统，在左侧菜

单栏【岗位管理】->【岗位审核】中进行复核操作，具有所配置岗位

权限的操作员重新登录系统，配置的功能权限即可生效。

三、升级内容

本次系统升级后，系统将新增金融债券发行模块。支持发行的金

融债券种类包括登记托管于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上清所）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

司）的普通金融债、二级资本债券、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、保险公司

资本补充债券，支持的发行环节主要包括簿记建档前准备、申购、定

价、配售、注册登记材料生成、分销单及分销协议生成等。

（一）左侧菜单栏新增金融债券发行相关页面

1、新增金融债首页

机构可通过此页面查看金融债券发行项目信息，页面支持根据债

券名称、债券类型、申购开始时间等信息进行筛选，支持查询信息导

出，支持新建金融债券发行项目，支持查看定时更新的簿记过程信息。

点击【进入操作】进入对应债券的【债券操作默认首页】页面，点击

【债券全称】列内容，进入查看债券信息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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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新增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账户管理页面

如发行的金融债券登记托管于中央结算公司，机构在开展提交申

购要约、提交申购定单、分销等操作前，需通过此页面管理业务过程

中涉及到的中央结算公司托管账户信息。

3、新增金融债券分销记录查询页面

机构可通过此页面查看金融债券分销记录，点击【进入操作】可

进入分销记录对应债券的【分销单及分销协议确认】页面，需进行操

作的分销记录以红点方式进行提示。页面支持通过债券名称、分销状

态等信息进行筛选，支持查询信息导出。

4、新增注册登记材料管理页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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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可通过此页面查看作为簿记管理人及发行人的金融债券注册

登记材料。页面支持通过文件类型、文件生成时间等信息进行筛选，

支持批量下载 Word 及 PDF 文件。

（二）金融债券发行具体流程

1、簿记管理人录入债券要素

（1）簿记管理人进入【金融债首页】，点击【新建债券】。

（2）选择需要簿记债券的登记托管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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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填写债券全称、发行规模等基本要素信息，以及发行时间、

申购单位等发行申购信息。

（4）填写主承销商、团成员等组团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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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点击【暂存】、【暂存并发布】、【簿记准备并发布】，债券信

息将展示在金融债首页。如点击【暂存】，该债券信息仅录入机构可

见，如点击【暂存并发布】、【簿记准备并发布】，该债券信息全市场

机构可见。如点击【簿记准备并发布】，债券进入簿记准备状态，并

将在进入申购时间后自动进入申购状态，如点击【暂存】、【暂存并发

布】，进入申购时间后债券不会进入申购状态。

2、簿记管理人询价

询价流程为金融债券发行非必要流程。簿记管理人点击【金融债

券发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询价管理】，可点击【发送询价】向指定机

构发送询价申请，可点击【新增】补录询价记录。页面支持对询价记

录进行修改、删除、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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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询价机构点击【金融债券发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询价管理】，

选中询价申请并点击【回复询价】，录入询价信息后点击【确认】即

可回复询价。

3、提交申购要约

申购期间，金融债券在团机构点击【金融债券定价配售管理】->

【提交申购要约】，点击【编辑】进入申购明细录入界面。页面支持

为每条申购明细备注底层投资人，底层投资人支持选择及文本方式录

入，默认值为提交申购要约机构。页面支持录入相同价位、不同底层

投资人的多条申购明细。录入大额支付系统行号、联系人信息等信息

后，点击【新增】即可提交申购要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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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申购要约补录

申购期间，簿记管理人可为在团机构补录申购要约。簿记管理人

点击【金融债定价配售管理】->【申购要约补录】，点击【新增】，选

择在团机构，录入申购明细以及托管账号、联系人等信息，点击【提

交】即可进行申购要约补录。页面支持为每条申购明细备注底层投资

人，底层投资人支持选择及文本方式录入，支持录入相同价位、不同

底层投资人的多条申购明细。

无法为已自行提交申购要约的在团机构补录申购要约。已由簿记

管理人补录申购要约的在团机构如需自行提交申购要约，需在簿记管

理人撤销补录的申购要约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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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购要约管理

申购期间，簿记簿记管理人点击【金融债定价配售管理】->【申

购要约管理】，可进入申购要约管理页面。点击【列表】表格中【机

构名称】右侧箭头，可展开该在团机构申购要约的底层投资人情况。

点击【价量图】，可展示各价位累计投单量及预计中标价位。

点击【机构投标统计】，支持以【团成员维度】及【底层投资人

维度】展示各机构投单量及预计中标情况。底层投资人维度预配售额

度仅供参考，相关信息不会展示在后续流程及注册登记材料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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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定价配售及生成注册登记材料

申购时间结束后，债券进入定价配售阶段。簿记管理人点击【金

融债定价配售管理】->【定价配售】进入定价配售页面。点击【定价

配售】确认申购要约。

点击【调整】，可对配售结果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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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确认配售结果】，确认最终配售结果，系统根据债券登记

托管场所生成对应的注册登记材料，同时债券进入分销阶段。

点击【下载注册登记材料】，可浏览、下载注册登记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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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分销

（1）卖方新增分销指令。债券完成定价配售后，中标机构点击

【分销管理】->【线上分销】查看可分销额度情况。点击【新增分销】，

录入本方信息、分销额度及买方机构，分销规模不得超过债券可分销

额度，确认无误后点击【确认分销】，分销指令流转至分销买方。

（2）买方确认分销指令。买方机构点击【分销管理】->【分销

单及分销协议确认】，点击【买方操作】，进入买方分销信息确认界面，

录入买方信息后点击【买方确认】，分销指令流转至分销卖方。

（3）卖方确认分销指令。卖方操作员点击【分销管理】->【分

销单及分销协议确认】界面接收分销买方确认的分销指令，点击【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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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操作】进入卖方分销信息确认界面，点击确认后分销流程完成。

（4）查看、下载分销单及分销协议。买方、卖方操作员点击【分

销管理】->【分销单及分销协议确认】，选择已完成分销的记录指令，

可查看、下载带水印的分销单及分销协议。

（5）分销废止。如需修改分销指令，可点击【分销管理】->【线

上分销】/【分销单及分销协议确认】，选中分销指令并点击【废止】

后，由卖方重新发起分销流程。【废止】操作将释放已锁定的可分销

额度。

8、调整债券及发行信息

确认配售结果前，簿记管理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入修改债券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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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面，修改债券基本信息及发行信息：1）在【金融债首页】选中担

任簿记管理人的债券，点击【修改】;2）点击【债券操作默认首页】，

点击【修改债券信息】；3）点击【金融债发行前准备管理】->【债券

信息修改】。

9、中止发行

确认配售结果前，簿记管理人可在【债券操作默认首页】点击【删

除债券】中止债券发行。中止发行操作不可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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